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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CC21-2023-0002

温商务发〔2023〕15号

关于印发温州市首发首店项目申报细则、潮店
网红店遴选细则的通知

各县（市、区）、海经区商务主管部门：

现将《温州市首发首秀、招引首店项目申报细则》《温州市

温州市潮店网红店遴选细则》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

温州市商务局

2023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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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首发首秀、招引首店项目申报细则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快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政策意见》（温政发〔2023〕6号），做好支持首发首秀、招引

首店项目申报工作，特制定申报细则如下：

一、支持内容

（一）国际国内知名品牌、经认定的“老字号”在市区开展

首发首秀活动的，按照活动的场租、展场搭建总费用的 30%、最

高 100万元给予活动主办方补助。

（二）对国际知名品牌企业签订 3年以上入驻协议后或自持

物业开设中国（内地）首店、浙江首店、温州首店，分别给予品

牌企业 2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奖励；对国内知名品牌（含

中华老字号）企业签订 3年以上入驻协议后或自持物业开设中国

（内地）首店、浙江首店，分别给予品牌企业 100万元、30万

元奖励；非独立法人性质品牌首店按额度减半予以奖励。支持华

商华侨、引荐机构等积极招引品牌首店，对成功引进国际知名品

牌首店的每个给予 10万元奖励，引进国内知名品牌首店的每个

给予 5万元奖励。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主体申报项目的品牌应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国际知名品牌。被纳入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世界品

牌 500强榜单》；德勤发布的《全球奢侈品力量排行榜》；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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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布的《全球最有价值零售品牌榜》《全球餐饮品牌价值

25 强》；凯度发布的《最具价值全球品牌 100 强榜单》等排行

榜（以最新发布为准）的品牌。或在 10个（含）以上世界一线

城市（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上海、北京、迪拜、巴黎、

东京、悉尼、洛杉矶、多伦多、孟买、阿姆斯特丹、米兰、法兰

克福、墨西哥城、圣保罗、芝加哥、吉隆坡、马德里、莫斯科、

雅加达、布鲁塞尔、华沙、首尔、约翰内斯堡、苏黎世、墨尔本、

伊斯坦布尔、曼谷、斯德哥尔摩、维也纳、广州、都柏林、台北、

布宜诺斯艾利斯、旧金山、卢森堡巿、蒙特利尔、慕尼黑、德里、

圣地亚哥、波士顿、马尼拉、深圳、利雅得、里斯本、布拉格、

班加罗尔[根据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世界城市名册》2020

年排名]）均有开设相同类型实体门店的品牌。

2．国内知名品牌。被纳入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

的《中国企业 500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民

营企业 500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中国时尚零售百强

榜单》《中国特许连锁百强榜单》《中国超市百强榜单》；胡润

研究院发布的《胡润品牌榜》；中国米其林餐厅榜单；美团发布

的《黑珍珠餐厅指南》；商务部发布的中华老字号名单等排行榜

（以最新发布为准）的品牌。或在 5个（含）以上的国内省会、

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哈尔滨、长春、

沈阳、呼和浩特、石家庄、乌鲁木齐、兰州、西宁、西安、银川、

https://www.baidu.com/link?url=7hW4EmUk2IV-DKtaDoVCnMkcaVt6XfdAy-QpyG53-jJZaBNfcXSf0A_FppicxFgqozorvl6dqGy_GS0kX609Pa&wd=&eqid=9f5969fa000018c40000000464b9d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C%81%E4%B8%9A%E8%81%94%E5%90%88%E4%BC%9A/439963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C%81%E4%B8%9A%E5%AE%B6%E5%8D%8F%E4%BC%9A/5826395?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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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济南、太原、合肥、长沙、武汉、南京、成都、贵阳、昆

明、南宁、拉萨、杭州、南昌、广州、福州、台北、海口、香港、

澳门、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开设相同类型实体门店

的品牌。

（二）首发首秀应符合以下条件：

1．申报主体申报项目的活动属于上述品牌或经认定的“老

字号”的首发首秀活动，且举办地在温州市区范围内的。

2．首发首秀活动是指品牌方或由品牌授权，在全国市场范

围内首次发布新品或展示新品的重点宣传推介活动（产品已经具

备流通条件即将发售）。

3．申报主体属于品牌方、品牌方授权单位或品牌方合作单

位。

4．申报主体所申报的活动举办时间是在 2023年 1月 1日以

后的。

（三）品牌首店应符合以下条件：

1．开设的门店（含直营店、加盟店、专柜）属于上述品牌

在中国（内地）首次开业、浙江首次开业、温州首次开业。

2．申报主体开设门店必需是由品牌自营或其授权单位在温

州市区开设的实体店铺（含直营店、加盟店、专柜），面积不少

于 30㎡，年营业额达到限（规）上企业标准。

3．申报主体所申报项目的门店于 2023年 1月 1日以后开始

营业且正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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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材料

（一）支持首发首秀

1．提供下列资料之一，证明品牌所属类别：

（1）国际知名品牌提供在 10个以上一线城市开业的门店资

料列表，国内知名品牌提供在 5个以上国内省会、副省级及以上

城市开业的门店资料列表；列表需包括：门店所在城市、门店地

址、门店开业时间、门店联系方式、门店照片。

（2）入选《世界品牌 500强榜单》等前述榜单的完整内容。

（3）经认定的“老字号”，需提供政府部门的评定文件。

2．在温举办上述品牌的全国首发首秀活动，提供如下资料：

（1）品牌方拥有品牌的证明材料（如商标注册证等）及品

牌授权协议。

（2）品牌方或品牌授权单位出具的首发首秀承诺书（附首

发首秀相关产品的介绍）。

（3）活动现场照片（应注明拍摄时间、地点）

（4）活动媒体宣传资料（应体现活动属于品牌全国首发首

秀）

（5）与活动投入相关的场租、搭建等费用支出明细、合同

（协议）、发票、银行汇款凭证（需公司账户支付）等材料。

（二）支持招引首店

1．提供下列资料之一，证明品牌所属类别：

（1）国际知名品牌提供在 10个以上一线城市开业的门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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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列表，国内知名品牌提供在 5个以上国内省会、副省级及以上

城市开业的门店资料列表；列表需包括：门店所在城市、门店地

址、门店开业时间、门店联系方式、门店照片。

（2）入选《世界品牌 500强榜单》等前述榜单的完整内容。

2．开设上述品牌的中国首店、浙江首店、温州首店，提供

如下资料：

（1）营业执照；

（2）门店的物业租赁协议（签订三年以上）或自有房产证

明（注明经营面积）；

（3）门店开业的资料（需证明在 2023年 1月 1日以后开业）；

（4）门店经营的照片；

（5）门店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在商业综合体、商业街区

（商圈）等实现统一结算的门店需提供相关销售流水）；

（6）品牌方或品牌授权单位出具的首店承诺书；

（7）品牌方拥有品牌的证明材料（如商标注册证等）及品

牌授权协议。

3．申报引荐奖励的主体需提供与品牌持有者的签约（招引）

协议。

四、有关要求和注意事项

（一）申报主体应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完整，保证项

目各项建设手续合法合规。对于伪造、提供虚假材料的项目申报

单位，已获得的项目支持资金须退回市商务局。对因骗取、套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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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配合退回重复享受奖补资金等行为而被列入惩戒名单的申

报单位，取消其自列入惩戒名单开始连续 3个年度的奖补资格。

（二）根据政策支持内容，首店项目原则上持续经营时间不

得少于 3年，奖补资金分三次（开业满一年、满两年、满三年）

按 40%、30%、30%予以兑付。

（三）各初审单位应积极组织项目申报，切实做好指导与审

核，严格把关，按照规定程序做好相关工作。各初审单位应加强

对已支持项目的后续指导和跟踪监管，确保项目实施效果，充分

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止。原《关于印发<温州市首发首店经济实施细则（试行）>

的通知》（温商务〔2022〕13号）同时废止。

（五）本细则由市商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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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潮店网红店遴选细则

为推动温州市首发首店经济，根据《关于大力发展首发首店

促进品质消费的若干政策意见》（温政办〔2021〕61 号）文件

精神，做好支持培育潮店网红店项目遴选工作，特制定细则如下：

一、支持内容

依据《关于大力发展首发首店促进品质消费的若干政策意

见》（温政办〔2021〕61号）第三项第 8点。在市区重点商圈、

特色商业街区内设立吸引消费客流的潮店、快闪店、时尚买手店、

年客单量达到 50万单的网红店，达到限上商贸企业标准的均给

予 20万元奖励。

二、申报条件

2022 年 1 月 1 日后，在市区重点商圈、特色商业街区内新

开设的门店，年营业收入达到限上商贸企业标准的；或限上商贸

企业在市区重点商圈、特色商业街区内新开设的门店。

三、申报材料

（一）温州市潮店网红店遴选申请表（附件 1）;
（二）温州市潮店网红店遴选体系的佐证材料（附件 2）;
（三）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四、评定程序

（一）组织。潮店网红店项目，每年组织一次遴选工作。

（二）申报。申报主体填报申报材料，一式两份，应按顺序

装订成册，加盖单位公章（全套申报材料需扫描 PDF电子版一

并提交），向所在地辖区商务主管部门提出评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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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审。

1．市区商务主管部门对拟评定单位提交的申报材料的完整

性、真实性进行初步审查，并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初评，出具评

审意见。对初步审查确认符合条件的，按照温州市潮店网红店遴

选体系，对评价总分值达 60分以上的，按优先级排序报温州市

商务局。

2．市商务局组织相关部门和行业专家成立品牌评价专委会，

按照温州市潮店网红店遴选体系（附件 2），对报送的材料进行

最终审查，提出审查意见，择优取前十名提请温州市商务局党组

会议审定。

（四）公示。经审定符合条件的拟评定名单，由温州市商务

局在官方网站予以公示，公示期 7个工作日。

（五）评定。公示后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温州市商务

局正式发文。

五、其他

（一）坚持依法依规，立足事实，从严把关，对于伪造、提

供虚假材料的项目申报单位，已获得的项目支持资金须退回市商

务局。对因骗取、套取、拒绝配合退回重复享受奖补资金等行为

而被列入惩戒名单的申报单位，取消其自列入惩戒名单开始连续

3个年度的奖补资格。

（二）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4年 6月 30
日止。原《关于印发<温州市首发首店经济实施细则（试行）>
的通知》（温商务〔2022〕13号）同时废止。

（三）本文件由市商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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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温州潮店网红店遴选申请表
申报单位（盖章）：填表人：联系电话：

项目联系信息

负责人 身份证号码

手机电话 邮箱

申报类型

行业类别 □零售□住宿□餐饮

品牌信息

品牌名称

商标注册号码（若有）

品牌门店信息

门店营业执照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

门店年销售额（营业额） 万元

详细地址（含楼层门牌号）

门店开业时间 门店经营面积

申报单位

申明

本单位自愿申报潮店网红店遴选，承诺所填资料及申报材料均真实、合法、

有效。如有不实之处，贵单位有权取消我单位评定资料，我单位愿负相应的法律

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经营者签字：

（单位公章）

年月日

市区商务主

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月日

市商务局

意见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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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温州市潮店网红店遴选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及分值 佐证材料

品牌力

16分

品牌成立时间

8分
品牌创立时间在 5年（含）以上得 8分，2年（含）以上得 5分，低于 2年得 3分。 注册商标等自证材料

品牌门店情况

8分
品牌开设门店数 10家（含）以上得 8分；5家（含）以上得 5分，低于 5家得 3分。

门店列表（门店地址、开业时间、

联系方式等）

经营力

34分

环境匹配度

7分
店铺所处商业环境成熟度高，在主要核心商圈、商业街区内，得 7分；成熟度中等，

在商圈、商业街区，得 4-7分；成熟度低，不得分。

周边商业环境实景照片或影像资

料等

经营面积

7分

经营面积在 200平方米（含）以上的，7分；面积在 100平方米（含）以上的，5
分；面积在 50平方米（含）以上的，3分；面积在 30平方米（含）以上的，1分；

否则不得分）

装修合同、租赁协议（含经营面

积）等

销售情况

20分

零售型店铺当年月均销售额在 40万（含）以上，得 20分；30万以上得 15分；20
万以上得 10分，20万以下得 5分。餐饮、住宿型店铺当年月均销售额在 15万（含）

以上，得 20分；10万以上得 15分；10万以下得 5分。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统一结算的

门店需提供相关销售流水等证明

材料）

创新力

30分

设计和装潢

15分

店铺环境品质高，装修突出独特性、时尚性、新颖性等，具有良好视觉效应，得 12-15
分；店铺环境品质中等，装修明亮、大方，得 6-11分；店铺环境品质一般，得 1-5
分。）

店铺经营环境实景照片或影像资

料等

业态模式

15分

创新新型消费模式，注重个性化、体验式、沉浸式消费，有开展各类营销推广活动，

得 1-15分。

打卡场景照片、营销活动方案等

自证材料

影响力 20
分

媒体曝光度

20分

全国性知名媒体对该店的报道（含纸媒、互联网媒体、微信公众号等），包括但不

限于中国经济时报、每日经济新闻、第一财经、新周刊等，每条计 10分；省级知

名媒体对该店的报道，每条计 8分；市级知名媒体对该店的报道，每条计 5分。

提供媒体名称、新闻标题、新闻

截图及网页链接清单



温 州 市 商 务 局 办 公 室 2023年 9月 28日印发


		
	2023-09-28T16:49:41+0800
	温州市商务局
	0




